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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子电路实

验室安全管理条例 

一、 电子电路实验室属于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公

用实验室，由实验室指定专门的电子实验工程师负责日常管理和

技术指导。 

二、 学生进入实验室应保持实验室干净、整洁，不准携带任何食品、

饮料进入实验室。 

三、 实验室内不得乱扔杂物、纸屑，不得大声喧哗，严禁吸烟。 

四、 按指定座位就坐，服从指导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安排。 

五、 使用实验设备时，应保持设备和手部干燥，避免用锋利物品刮蹭

实验台。 

六、 注意人身安全，严禁带电接线、拆线、改线等。 

七、 使用设备时，严格遵守使用规则，防止损坏设备。在实验过程中，

如因违反操作规程损坏仪器者，除追究责任外，视其情节要求赔

偿损失。 

八、 接线时关掉相应实验面板电源开关，接线完毕经认真检查无误

后方可通电，通电时要随时注意观察实验设备及元件状态，如出

现问题应马上断电，强电实验尤其应注意安全。 

九、 严格遵守“先接线后通电，先断电再拆线”的操作程序。 

十、 发生事故或设备出现故障时，应迅速切断电源，保持好现场并及

时报告教师。 

十一、 仪器仪表的正确使用方法：凡使用仪器仪表前应阅读仪器仪

表的说明书或认真听教师讲解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在未了解

其性能和使用方法时，不得擅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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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在进行防静电操作前，请先触摸放电球释放身体上的静电，佩

戴防静电手腕，并将手腕末端与防静电工作台接地端子连接后

再进行后续操作。 

十三、 实验结束时，应及时断开电闸。 

十四、 使用电烙铁、电炉等电热器时，不可直接放在可燃物上。使用

者离开时，应先切断电源。 

十五、 操作电源开关时，不可两手同时操作，要避免面对开关。 

十六、 如接通电源后，保险丝熔断，必须检查故障原因，在排除障碍

后，方可重新接通电源。 

十七、 在实验过程中发生事故时，不要惊慌失措，应立即断开电源，

保持现场并报告指导教师检查处理。 

十八、 实验时应细心观察，积极思考，按操作规程进行实验。 

十九、 不得任意动用其它器材，未经允许不准将仪器带出实验室，不

得擅自拆卸仪器。未经许可，不得闭合实验室中的任何电闸。 

二十、 各课题组实验完毕，轮流打扫实验室卫生。 

二十一、 出现违反本条例的情况，实验室通报批评。如屡教不改，取

消进入电子实验室资格。情节严重的报请实验室取消奖学金或

绩效评定资格。出现安全事故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直至追

究刑事责任。 

二十二、 本条例的解释权归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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